
标 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

索 引 号：2020-1603340977235 主题分类：其他

文 号：发改价监[2015]1382号 所属机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

成文日期：2015年06月15日 发布日期：2020年10月22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

　　发改价监[2015]13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统一执法尺度,加强价格监管，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现就《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15号，下称《规定》）提出如下解释意见：

　　一、《规定》第三条所称“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是指经营者通过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实情况，欺

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无论是否形成交易结果，均构成价格欺诈行为。

　　二、《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虚构原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原价属于虚假、捏

造，并不存在或者从未有过交易记录。所称“虚假优惠折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打折前价格

或者通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

　　前款所称“原价”是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

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

　　经营者开展连续促销活动，首次促销活动中的促销让利难以准确核算到单个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

品）的，应当以首次促销活动中单个商品的结算价格作为计算下次价格促销活动时的原价。

　　三、经营者对未销售过的商品开展促销活动，不得使用“原价”、“原售价”、“成交价”等类似概念，

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在本经营场所已有成交记录。否则属于《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情形。

　　四、经营者采用与其他经营者或者其他销售业态进行价格比较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准确标明被比较

价格的含义，且能够证明标示的被比较价格真实有依据。否则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情形。

　　五、《规定》第七条第（二）项所称“价格承诺”，是指经营者以商业广告、产品说明、销售推介、实物

样品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对商品价格作出的具体确定承诺。

　　六、经营者采取馈赠物品或者服务等方式开展促销活动，如果馈赠物品或者服务标示价格（或者价值）

的，所标示的价格（或者价值）应当真实明确。否则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九）项情形。

　　七、经营者采取返还有价赠券或者积分返利等方式开展促销活动，有价赠券或者积分返利附加了使用条

件，没有在赠券或者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确标示的，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九）项情形。

　　八、商品的生产者已经按照有关法律要求在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明了品名、产地、规格、等级等信息，

经营者通过开放式货架或者其他醒目方式向消费者展示了商品或者商品包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规

定》第六条第（一）项情形：

　　（一）经营者未标示品名、产地、规格、等级等信息的；

　　（二）经营者标示的产地、规格与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明的信息不一致，但产地、规格信息对消费者作

出购买选择不会产生实质影响的。

　　九、经营者标示价格与结算价格不一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二）项情形：

　　（一）标示价格高于结算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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